通知
各省辖市防火办、各有关县（市、区）防火办：

2007年实施的伏牛山国家物资储备项目已按国家和省政府采购有关要求统一招标购置，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河南省伏牛山国家级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建设项目总体设计的批复》[豫林计批(2005)55号]情况和该项目以前年度设备购置分发情况，现将“河南省伏牛山国家级森林防火物资储备项目2007年省统购设备分发明细表”印发各地，请按照表中所列设备数量查验收讫，并将收到设备机具的数量和质量情况填列清单反馈省林业厅防火办（电话0371—65908541，传真0371—65908540）。
项目县（市、区）各林场的设备机具统一发放到各县（市、区），由县（市、区）通知所属林场领取。
各单位要按照项目建设管理要求，对配发的设备机具登记造册，严格加强使用管理。
附：河南省伏牛山国家级森林防火物资储备项目2007年省统购设备分发明细表
                             2007年12月11日

                            河南省林业厅防火办
